 “推优”工作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团支部


汇报“推优”工作计划





团支部








做好“推优”前教育工作





②





①





团支部根据申请入党团员数量和质量，以及上级团组织下达的“推优”名额和党支部有关要求，制定切实“推优”计划，一般一学期“推优”一次，有效期一年。特殊情况可经校团委同意后推优“。





通过青共校、“双学”小组等多种形式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。








团支部


委员会





团支部


召开大会





④





③





召开支委会，根据“推优”测评情况和党支部、上级团组织要求，对“推优”对象形成支部决议。





支委会介绍申请入党团员情况提出“推优”对象；支部全体团员对“推优”对象民主测评，实到人数超过应到人数4/5，赞成票须超过实到人数1/2。





新建单位的临时团组织





团支部


书记











学院团委（机关团总支）





审核签署意见





⑥





⑤





认真填写《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登记表》。





对符合“推优”条件的校、院团委委员、学生会、研究生会副部长及以上人员“推优”和特殊人员“推优”报校团委审批。





学院团委（机关团总支）


确定正式“推优”人员





⑦





根据校团委审批情况制定学院（机关）“推优”汇总表，报校团委存档，并向所在党支部推荐“推优”对象。








